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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政办发〔2018〕4号

各镇人民政府，地区和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顺义区宅基地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已经2018年3月26日第12次区委常委会议和2017年12月30日区政府专题
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13日

            

顺义区宅基地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规范宅基地上房屋的租赁管理工作，有序引导人口流动，强化安全管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行政区域内宅基地上的房屋租赁工作依照本办法管理。

      第三条宅基地上房屋租赁管理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属地管理。

      第四条各镇政府应当加强对宅基地上房屋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相应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宅基地上房屋租赁管理的
组织、指导、协调、监督等综合管理工作。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宅基地上出租房屋建筑结构安全的监督管理和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行业管理。

      区教委负责研究并落实好宅基地上租赁房屋相关承租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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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卫生计生委负责为宅基地上租赁房屋相关承租人及其子女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

      区农委、区民政局负责指导各村将宅基地出租房屋管理纳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

      区流管办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开展房屋租赁日常管理和专项整治工作，对出租房屋管理工作中的突
出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对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开展出租房屋管理工作情况进行督导考核。

      区地税局负责相关房屋租赁业务纳税情况的管理，研究加强对出租房屋税收管理的具体措施。

      区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对宅基地上出租房屋食品药品经营的管理和指导，依法查处违规经营问题，保障农村地区的
食品药品安全。

      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负责出租房屋治安管理、消防管理和租赁当事人的户籍管理。对宅基地上的出租房屋未按照本办
法第三章第十四条规定执行的，依法进行处理。

      市工商局顺义分局负责依托“区查无办”工作机制依法查处利用宅基地出租房屋从事无照经营的违法行为。

      第五条各镇政府要在各村建立负责房屋租赁管理、服务的基层管理服务站（以下简称基层流管站），并保障其工作
所需的经费、办公场所（已移交公安的按移交后的要求执行）。同时区流管办、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和各镇政府等有关
部门应加大对基层流管站的监督考核力度。

      第六条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要协助有关行政部门做好房屋租赁管理工作，督促出租人、承租人自觉遵守国家和本
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

      村民委员会要根据本地区实际，在镇政府或上级部门的指导下，按照相关程序组织村民制定宅基地上房屋租赁管理
公约，对宅基地上房屋租赁进行自治管理。

      第七条宅基地上租赁房屋的出租人和承租人要依法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内容应包括房屋基本情况、租金、租赁
期限、租赁用途、违约责任等。

      第二章 出租登记

      第八条租赁宅基地上的房屋，需进行出租登记。

      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7日内，需到房屋所在地的基层流管站办理房屋出租登记手续，并填报下列内
容：

      （一）出租人、承租人姓名或者名称、证件种类和号码、住所地，实际居住人员的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户
籍地；

      （二）出租房屋的基本情况、租金和租赁期限；

      （三）土地、房屋有效证书或者房屋来源证明；

      （四）本市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房屋租赁合同变更或终止的，出租人应当自合同变更或终止之日起5日内，到房屋所在地的基层流管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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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变更、注销手续。

      在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期内，居住人员发生变更的，承租人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日内告知基层流管站，办理变更登记
手续。

      第十条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事宅基地上房屋租赁居间活动，应书面告知租赁当事人到房屋所在地基层流管站办理房屋
出租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基层流管站要为办理宅基地上房屋出租登记的当事人提供下列服务：

      （一）宣传有关宅基地上房屋租赁管理的规定和安全使用房屋的知识；

      （二）告知有关人员办理流动儿童入学、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的预防接种、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等事项的规定和流
程；

      （三）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出具与房屋租赁有关的证明；

      （四）提供办理暂住登记、《北京市居住证》、《北京市居住登记卡》，办理普通地下室登记备案，引导当事人依
法纳税等。暂住登记、《北京市居住证》、《北京市居住登记卡》与租赁备案地址不一致的应及时变更；

      （五）提供维权服务信息；

      （六）市、区政府规定的其他服务项目。

      第十二条基层流管站在按要求办理完出租登记后应向当事人出具相关回执。基层流管站办理出租登记、为当事人提
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基层流管站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经营性活动。

      第三章 管理规范

      第十三条出租房屋的安全由房屋所有人负责。房屋承租人要对其使用行为负责。

      房屋所有人将出租登记的房屋委托他人管理的，要书面报告房屋所在地的基层流管站。

      第十四条出租房屋的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要符合建筑、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不得危及人身安
全。

      禁止将违法建筑和其他依法不得出租的房屋出租。用于出租的房屋应符合下列消防安全要求：

      （一）出租房屋不得设置在“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内（人员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一种或几种使用功能混合设置
在同一建筑内的场所）、出租房屋不得设置在地下建筑内、出租房屋内禁止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

      （二）出租房屋不得使用彩钢板做围护结构（施工现场临时用房除外）；

      （三）除2层及2层以下且每层建筑面积小于200平方米的出租房屋外，其他出租房屋每层应设置不少于2个安全出
口；

      （四）出租房屋门窗上不得设置影响逃生的固定金属栅栏等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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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出租房屋人员疏散距离不应超过40米（袋型走道不应超过20米）、走道宽度不应小于1.4米、前后建筑（握
手楼）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米、房前消防车通道不应小于4米，其他防火规范按照《建筑防火设计规范》执行；

      （六）出租房屋内不得使用液化石油气及甲、乙、丙类易燃可燃液体；

      （七）出租房屋内电气线路应穿金属管或金属槽盒保护；

      （八）出租房屋内禁止私接乱拉电线和使用小太阳、热得快、电热毯等大功率电器；

      （九）出租房屋内应使用不燃材料进行分隔，并应砌筑至楼板底部；

      （十）两层的出租房屋室内楼梯应设置封闭楼梯间；

      （十一）出租房屋应设置火灾报警系统，宜设置喷水灭火系统，每一承租户应至少配备1具灭火器（每具灭火器的
规格为2公斤以上的ABC型及相应灭火级别水系灭火器）；

      （十二）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应小于5平方米，且每个房间居住人数不得超过2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
义务关系的除外）；

      （十三）严禁在出租房屋的楼道等楼内公共区域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公共区域内严禁堆放杂物、堵塞疏散通道、
锁闭安全出口；

      （十四）出租房屋应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配备消防器材、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管理人员。

      第十五条出租人有权对承租人使用房屋的情况进行监督。出租人不得向无身份证明的人出租房屋；不得以出租房屋
的方式为非法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发现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有犯罪活动嫌疑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出租人出租房屋的收入，应当依法纳税。

      第十六条承租人应当配合出租人进行房屋出租登记；不得擅自改变承租房屋的规划设计用途，不得利用租赁房屋从
事非法生产、加工、储存、经营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和其他违法活
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或者妨碍他人正常工作、生活。

      第十七条不得将厨房、卫生间、阳台、地下储藏室等作为卧室出租供人员居住。

      第十八条宅基地上的房屋用于出租住人的，宜将总体规模控制在10间（含）以下，或者15人（含）以下。

      第十九条向各类非政府组织，境外单位、人员出租、转租、转借房屋，或者承租人留住境外人员的，出租人、承租
人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国家安全管理的规定。发现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有犯罪活动嫌疑的，出租人应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告。

      第二十条出租人如需对宅基地上出租房屋进行结构安全鉴定，可向区住房城乡建设委提出结构安全鉴定申请，若超
出区住房城乡建设委的鉴定能力范围，出租人可自行聘请有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对房屋进行结构安全鉴定。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相关部门，属地政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对基层流管站及其工作人员的培训、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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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条基层流管站应当建立巡视制度，采集房屋租赁信息，对宅基地上房屋租赁情况进行日常检查，并做好下
列工作：

      （一）发现登记信息不实的，予以更正；

      （二）发现未登记的，进行补登；

      （三）发现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督促出租人或者承租人进行整改；

      （四）发现违反治安、消防、卫生、计划生育、建筑结构安全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督促其纠正并报告上级出租
房屋管理机构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对存在下列行为的，由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按规定进行处罚：

      （一）出租人、承租人、房地产经纪机构未按规定办理房屋出租登记、变更、注销手续的；

      （二）出租的房屋存在治安、消防安全隐患的；

      （三）出租人向无身份证明的人出租房屋，或者发现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有犯罪活动嫌疑，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四）承租人使用租赁房屋时损害公共利益或者妨碍他人正常工作、生活的；

      （五）出租人未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的。

      第二十四条对存在下列行为的，由市工商局顺义分局及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一）房地产经纪机构违反有关规定从事居间、代理业务范围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的；

      （二）在宅基地上房屋进行无照经营的。

      第二十五条出租的房屋存在建筑安全隐患的，由区住房城乡建设委按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六条出租的房屋存在食品药品安全隐患的，由区食品药品监管局按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七条出租人、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活动中发生纠纷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出租人、承租人可以向有关
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第二十八条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已经规定行政处罚的，由有关行政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自2018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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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手机阅读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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